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博山区电商直播发展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博政办字〔2020〕32号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我区电商直播发展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博山区电商直播发展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7日    

博山区电商直播发展行动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规范化、系统化、市场化建设为抓手，充分发挥我区工业基础雄厚、供应链完备、特色产品丰富、旅游美食资源丰厚等优势，以玻璃、琉璃、陶瓷等工业产品，猕猴桃、桔梗等特色农产品作为主打产品，通过发展直播电商进行有效宣传推广，进一步提高在国内、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通过营造直播电商的浓厚发展氛围，加快电子商务品牌的塑造，赋能我区传统优势产业转型，推动我区乡村振兴，助力电子商务产业迭代升级，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；2020年底，扶持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MCN公司、孵化一批网红品牌（企业名牌、产地品牌、产品品牌、新品等）、培育一批网红带货达人，将博山区打造成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区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夯实政策支撑
出台我区支持直播电商发展的政策文件。全力支持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，形成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的政企联动局面，大力促进线下商家利用各种网络平台，通过明星、网红、素人等以视频、音频、图片等多种方式销售，拓展我区产品上行渠道，引领直播经济发展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）
（二）打造直播电商产业集群
1.培育直播电商基地。探索建设电商直播产业园区，以具备条件的商务楼宇、专业市场、主题街区、国有闲置物业等为载体，积极推动内容制造、视频技术、直播场景等“一站式”直播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及配套的公共服务、仓储、物流等园区配套设施建设，吸引和集聚国内优质直播电商平台、机构、经纪公司、服务机构入驻，形成行业集群效应，打造“直播网红打卡基地”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大数据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陶琉行业服务中心）

2.做大做强直播电商主体。综合利用我区优质资源，引进一批腰部网红、腰部直播电商机构、MCN机构在我区集聚发展。培育我区直播电商企业做大做强，拓展业务规模，提高网红服务能力和运营能力，鼓励优质直播电商企业成为各大直播电商平台官方认证的MCN机构，带动壮大我区直播电商市场主体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陶琉行业服务中心）

3.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。支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、山东广电等运营商为区域内直播电商基地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规划、布局和优化提升。鼓励运营商为基地和基地内直播机构，量身定做个性化5G流量优惠套餐，为直播电商行业发展夯实网络基础设施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大数据局）

（三）推动直播电商在传统产业领域应用

1.推动直播电商赋能我区传统优势产业转型。利用直播电商能够有效压缩中间环节、重塑交易方式、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特点，推动直播电商赋能我区玻璃、陶瓷、琉璃、机电等传统制造业转型。为直播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搭建交流平台，培养一批“网红”。对接我区主要直播电商流量平台，引进一批直播电商平台，与我区传统制造业开展全平台、全产业链的战略合作，探索尝试多层次、全方位深度融合模式，打造产业链品牌IP化，实现我区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大数据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陶琉行业服务中心、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）

2.加快直播电商在乡村振兴领域应用。利用5G时代流量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，发动我区直播电商企业，吸引一批直播电商企业，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。通过直播电商引流带货，帮助我区优质农特产品、滞销农产品线上销售，带动农民增收。培育农村直播人才，开展直播技能培训，提升农户直播操作、运营技能，助力农户增收。借助头部网红影响力，邀请国内知名网红直播农产品，提升农产品知名度，培育一批网红品牌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大数据局）

3.鼓励直播电商与“夜经济”融合发展。发挥直播电商“带货”优势，为我区夜间消费注入新动能。与淘宝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开展合作，设立博山夜间消费专题，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餐饮、购物等导购服务，提升夜间线上消费体验。支持西冶街、易达广场等夜间经济试点街区内的各商户开展直播电商业务，充分发挥直播电商全天候带货特点，引导商业步行街最大限度利用品牌货和线下店两大资源，开拓“线下打烊、线上开播”的新运营模式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服务业发展中心）

4.鼓励直播电商与旅游业融合发展。充分发挥直播在旅游业的潜在优势，鼓励直播平台设立博山旅游专题，围绕我区文旅品牌输出、网红景点打造，通过体验式的旅行方式，透过主播的视线欣赏风景、购物血拼或者品尝美食，让游客更加清晰、真实、全方位地感受我区优质的文旅资源，引导更多客户资源，促进博山旅游转型升级。（责任部门：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融媒体中心）
（四）构建直播电商人才支撑体系
1.开展多层次、全方位直播电商培训。定期举办网红经济专题讲座、直播电商基础知识授课和直播电商技能大赛，在全区营造浓厚氛围。组织传统商贸企业、电商从业人员、大学生、返乡青年等开展直播电商专业基础知识培训，培养一批网红主播苗子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2.组织培养新人主播。依托专业直播电商培训机构、主播孵化机构，重点组织新人主播进行个性化包装设计，学习自媒体、短视频、电子商务等业务知识，培训粉丝互动技巧，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吸粉能力，通过直播带货实操，培育与产品匹配的主播与团队，帮助专业市场商家和商贸企业培育输送专业对口的主播与直播团队，培养一批腰部及腰部以下网红主播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
3.扶持培育网红达人。依托直播机构和MCN机构，对专业主播进行包装和打造，整合电商平台、供应链等行业资源，帮助主播与外部品牌或者资源合作，从而最终实现商业效益，力争培养一批头部网红主播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）

（五）营造直播电商发展良好氛围

1.继续深化与阿里巴巴、腾讯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的合作。加大与阿里巴巴、腾讯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的合作，争取流量、坑位等支持，深挖直播经济，分析博山区直播电商发展现状，展望未来发展方向，助力电商发展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、区陶琉行业服务中心）

2.举办直播电商带货大赛。联合国内知名直播电商平台，定期举办直播电商带货大赛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活动，评选一批素人网红、培育一批网红品牌，扩大博山直播电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商务局）

3.加大舆论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学习强国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各类新媒体等资源，大力宣传我区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情况，营造浓厚的直播电商发展氛围，推动直播电商产业健康快速发展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委宣传部、区融媒体中心）
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直播电商发展联席会议制度，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，负责统筹协调全区电子商务发展工作。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，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引导直播电商企业成立我区电子商务行业协会，发挥电商协会作用，加强与金融、物流等相关行业协会合作，确保本行动计划顺利实施。要高度重视直播电商新业态发展，将发展直播电商列入年度重点工作。加强工作研究，及时协调解决直播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帮助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。按照职能分工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机制。建立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电商企业、传统企业共同参与的联合工作机制，组织“直播电商+”对接活动，促进直播电商与商贸、制造等领域融合发展。建立调研机制，赴直播电商发展较好的城市调研，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，指导我区直播电商行业发展。加强对我区重点企业实地调研，了解企业发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困难问题，推动企业做强做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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